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业自动化系统

        集成制造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GB 16655-1996
                      Industrial automation systems-

                Safety of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Basic requirements

    本标准等效采用ISO 11161《工业自动化系统 集成制造系统的安全 基本要求》．

1 主厄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集成制造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准则。

    本标准提出了集成系统的设计、构成、安装、编程、操作、维护、使用、修理等阶段有关安全的要求和

建议（见图1),

    本标准不包括单台设备的安全要求。

曹
                          图1 基本集成制造系统典型安全防护系统

2 引用标准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

    IEC 204-1 工业机器的电气设备

    ISO 6385 工作系统设计的人机工程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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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TR 8373 操作型工业机器人— 词汇

    ISO 10218 操作型工业机器人— 安全

    EN 418 机械安全— 紧急停机设备

3 术语

3.1屏障 barrier

    危险区的物理边界。

3.2示替屏障 awareness barrier
    用物理接触报警，表示靠近将有或必有危险的一种辅助装置或屏障物．

3.3控制停机 controlled stop

    通过将命令信号降为0米停止机器运转。一旦0信号被确认，运转立即停止，但在停机期间机器的

执行器仍保持供电状态。

3.4 使能装置 enabling device

    一种手动操作装置，这种装置仅当在一个位置连续地操作时，才允许危险性的功能存在，但并不会

启动，而在其他任何位置时，危险功能都被安全地停止．

3.5 防护装置 guard

    一种专门用来起防护作用的物理遮挡式机械部件。按其结构可以分为防护罩、防护盖、防护屏、防护

门、围栏等。

3.6危险 hazard
    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危及人体健康的根源．

3.7危险区［区域、空间］hazard zone [area, space]
    机器内部或机器周围，对健康有害或人体会受到伤害的任何区域。

3.8危险状况［条件、运动］hazardous situation [condition, motion]
    会对人造成危险的任何状况．

3.9握持运行控制装置 hold-to-run control device
    一种手动启停控制装置。这种装置只有当用手将其保持在启动位置时，才能使机器保持运转，一旦

手离开时，立即自动恢复到停止位置．

3.10集成制造系统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
    由两台或多台工业机器组成，并正常连接在一起的系统。该系统以协调方式进行工作，由一台监控

器或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用于离散零部件加工。

3.11 联锁装置（与防护装置并用） Interlocking device(as used with a guard)

    在特定条件下（通常指防护装置未关闭）防止系统部件运转的装置。通常有机械的、电的或其他类型

的。

3.12 限位装置 limiting device

    一种防止系统或系统部件动作超过设计极限的装置。

3.13局部控制 local control

    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处于由各台单机的控制台或悬挂式操作盒对其进行操作的状态。

3.14 闭锁 lockout

    隔能装置上的一种锁定装置。放在‘OFF，或‘OPEN’位置时，表明在解锁前隔能装置或设备正在受

控不得操作。

3.15暂停 muting

    在正常运行中，将安全防护装置的保护功能暂时地自动停止。

3.16操作停机 operational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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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过程的某一点上，一旦进行至该点，加工过程便立即停止的动作。

3.17 悬挂式操作盒 pendant

    连接到控制系统的一种装置，用以对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编程（或驱动）。

3.18 风险 risk

    一个具体危险状态造成人身伤害的概率及其对人身伤害的程度．

3.19 保护装置 protective device

    降低风险的装置（防护装置以外的），可单独使用或同防护装置联合使用．

3.20 安全防护装置 safeguard
    用于保护操作人员避免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危险的防护装is或保护装Io

3.21 安全防护 safeguarding

    采用各种安全装置等专用安全技术手段，以保护工作人员免遭在设备设计上不能彻底排除或完全

避免的危险。

3.22安全防护空间 safeguarded space
    由安全防护装I所确定的空间。

3.23安全操作规程 safe working procedure
    一种专门的规程，用以在执行指定任务时，减少遭受伤害的可能性。

3.24 任务程序 task program

    为制造系统的专项作业而规定的动作和辅助功能的指令集。这类程序一般由用户编制。

3.25 跳闸装置 trip device

    当人或其身体的一部分越过安全限制时，使系统或系统部件停机的装置。

3.26 故障查找 trouble shooting[fault finding]
    顺序地判断系统或系统的某个部分不能执行预定任务或功能的原因的行为。

3.27 4V控制停机 uncontrolled stop
    切断引起故障条件的机械传动装置的电源，使机器停止运动。此时，所有的制动器和其他停机装置

全部动作。

4 安全对策

4.1 总则

    本章规定对一个系统确定安全要求的综合对策。这个对策将设计阶段采取的措施和要求用户执行

的措施结合起来考虑。

    首先是在保证系统具有能够接受的性能水平的前提下考虑系统设计中的安全对策．这包含以下几

项：

    a． 规定系统的极限参数（见4. 2) ;

    b． 制订安全对策（见4-3);

    c． 具体列出所有的危险（见4. 4) ;

    d． 评估有关风险（见4.5);

    e． 消除危险或尽量大可能限制风险。

    如果采用以上措施，仍不可能将风险减小到能接受的程度，则在设计阶段必须考虑安全防护措施。

这些措施必须是保持系统的灵活性而不减少系统的安全性．

    此外，还必须提供那些难于识别的危险的有关信息（例如：编写说明书及普告标记）。

4.2 系统技术要求

    系统技术要求至少应包括以下方面：

    a．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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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总体布局和／或模型，

    c． 不同工作过程和手动操作相互联系的评述，

    d． 包括手动交互作用在内的过程顺序分析，

    e． 与传送装里或传输线之间接口的描述，

    f． 过程流程图；

    9． 设备基础方案，

    h． 上料和下料装置的配置方案；

    1． 上、下料所需的空间的确定；

    .l． 有用的事故记录，

    k． 相似系统安装的研究。

    设计者要有一个关于在现场中可能出现的人员的活动的规范化的书面意见，特别是：

    a. 参观（出现与操作无关的第三者），

    b． 过程控制与监视，

    c． 工件装卡；

    d． 由操作者手动控制的设备检查验收；

    e． 无需拆卸的调整和人工干预，

    f． 安装；

    9． 故障查找；

    h． 维护。

    基于上述，可使设计者制订出相应的、基于以下事项的工作程序：

    a． 分析其他机组的过去及比较近期的有关情况，

    b． 对生产性变化的影响的允许度（设备磨损、产品尺寸的改变等），

    c． 今后系统工作上有关系的人员介人。

4.2.1 系统设计准则

    除功能描述外，在设计准则表中，还必须考虑确保安全操作所有的必要要求，包括有效地减少列在

4.4中的各种危险的保护措施．

    这样，系统设计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脱节现象，相应的步骤要求有：

    a． 对人机接口的集成，

    b． 先期确定在系统的各种工位（时间、空间）；

    c． 先期考虑单机工作时的分断方式；

    d． 环境状况的考虑（空气质量、光照条件、噪音等）。

    系统设计，不仅是其工作性能的设计，还必须从使用和操作观点来考虑。

4.2.2 项目的组织

    在规划、设计和建造集成制造系统中，各项安全措施，特别是有关各单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安全措

施必须协调一致。这也适用于由不同供应商提供的分系统和／或单台设备组成系统的场合。

    需协调的工作阶段包括（例如）：

    二 规划 ，

    b． 设备选购；

    c． 设备交付和总成；

    d． 安装方法和试验步骤，

    e． 分项验收及总验收，

    f． 以完工单形式对系统的交付；

    9． 系统验证（试车），包括任何缺陷的校正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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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可维修性，

    i． 人机工程因素。

4.3 安全对策的应用

    集成制造系统必须按照风险评估（见4.5)设计并防护，使其确保能够正常发运、安装以及正确安全

地使用和维护。为此，要考虑人为因素、工作任务、可能发生的事故和生产方法等之间的关系．

    还必须考虑诸如噪音、有害物质、高温、低温、辐射以及物理运行环境的其他有害影响，以免造成对

人身健康的损害。

    系统或系统部件供应商必须说明：对物理环境的条件和外部电源的要求以及如何连接，以保证正常

运行。用户应该保证满足这些条件，或者提供替代手段，并保证系统在按照技术条件要求的环境条件下

运行。

4.3.1 设计与开发

    在单机、分系统和全系统的开发中，一切有关安全的知识和经验都必须考虑，以便运用这些知识和

经验避免人身事故和对健康的危害，或把其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这包括全系统、分系统以及单机

的可见性。特别是，在正常的操作员位置上，必须能充分地观察到生产流程和机器运行情况。有时，可辅

以附加手段（如电视监视）口

    操作和维护人员的正常位置必须易于出人，而且要处于危险区域之外。需要定期保养的部件（如加

油点、定位机构）也要尽是安排在危险区之外．优先采用无危害器件，消除或减少危害，以达到所要求的

安全水平。其次是通过改进工艺或过程顺序以获得更低的风险水平。

    手动启停控制的设置方式必须做到明确地标志出了与之相关的危险区域。

4.3.2 安全防护

    凡按照4.3.1中所述的措施不能或不完全能将风险减少到可接收的水平时，应按第6章提供安全

防护装置。增加的这些安全防护装置后，不得使系统的操作和维护不必要的复杂化，并必须保持全系统、

分系统和单机连接的清晰布局。

    依据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可以使用一个单一的安全防护装置，也可使用几个不同的安全防护装置的

组合。根据标识出的危险来选择安全防护装置。

    安全防护措施应对所有操作模式保持有效（见IEC 204-1中9.2.4关于特定条件下安全防护的暂

停）。

4.3.3 警告标记和个人防护用具

    在4.3.1和4.3.2中所述的一些措施，在不能或仅部分能够起作用的场所，警告装置的警告标记应

能表示难以防范的危险的出现。

    下面的一些危险可能是难以防范的：

    a． 意外动作所引起的危险，

    b． 意外的能量效应（如超压、拉伸、旋转、超重、噪声、热、低温、辐射）所引起的危险；

    c． 危险物质泄漏所引起的危险。

    在必要的场所，应规定个人使用的防护用具。

4.4 危险识别

    危险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a． 系统自身，

    b． 系统与其他机器或装置的相互作用；

    c． 系统所在的物理环境；

    d． 操作人员和系统的相互作用。

    一些危险源的例子是：

    a． 运动机械部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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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危险区中单独地或与系统的其他部件或相关设备的正常运行；

        2)意外运行状态（如：机械部件跌落、机器倾斜）。

    b． 电源。

    c． 能量积累，

    d． 干扰：

        1）电干扰（如：电磁干扰（EMI )、静电放电（ESD)、射频干扰（RED;

        2）机械干扰（如：振动、冲击）。

    e． 有害气体和物质：

        1)易爆、易燃性的；

        2)腐蚀性的；

        3）辐射性的（如：电离或热）。

    f． 失效或故障：

        1)防护设施失效，包括被娜动、拆除或弃置；

        2）部件、装置或线路故障；

        3）电源或能源故障，包括脉动或扰动；

        4）信息传输故障。

    9． 人为差错：

        1)设计、制造或修改中的差错；

        2）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和编程中的差错；

        3）使用和操作中的差错；

        4)装卡差错，包括工作放置、夹持、刀具装卡等。

        5)管理或用法差错；

        6)维护和修理差错；

        7）文件编写和培训／说明书差错。

    b． 人机工程因素：

        1）采光，

        2）振动；

          3)噪音；

        4）气候条件；

        5)操作员控制站的设计／布局。

4.5 风险评估

    风险的评估是作为确定安全目标和安全措施的基础而进行的。

    风险必须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为此，本条对制订程序和计划提供这方面的指南，以便：

    a． 建立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b． 确保人身安全和健康．

    要把各种已经意识到的危险的风险都做评估，并且确定合理的安全措施及实施方案，以便把风险减

小到最低程度。

    要查明各单台装置的、各单台装置之间交互作用的、系统运转部件的，以及全系统的。一切设定的运

行方式／条件下的危险，包括正常安全防护措施暂停使用的状态，如：编程、校验、故障查找、维护或检修

等。此要求也适用于对系统的改造。

    对于正常运行条件中，显然人工干预也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时，运行风险同样要进行评估。如果

存在危险，则正常生产就应避免人工的干预。

    对于显然必需人工直接干预的局部生产过程的风险也要考虑（如：清除阻塞、装卡、编程／示教、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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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维护等）。应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正常的控制顺序以及某些甚至全部正常安全防护装置可能暂

停．在此种情况下，必须投人备用的安全系统作为对局部的控制和安全防护的专门保障（如闭锁）。

    对系统中人员可能进人的每个区域可能发生的危险，要有危险标记，以便识别。

4.6 人机工程考虑

4.6.1 人机接口

    下列措施设计用来方便自动化系统监视和数据处理。

4.6.1.1 运行的直接观察

    场地的设计要便于与系统敏感点有关的信息的探测，应特别重视观测点或观测区的布局（可使用反

射镜、视频系统等辅助观测手段）。

4.6.1.2 显示信息

    应能让使用者获得生产循环过程实际状况的全部必要信息。全部的关于系统状况的信息应都可从

人机接口界面得到，应特别重视，选定在界面上应显示的信息，及可由系统操作员请求读取的信息。

    信息的表达语言要考虑系统操作人员的动作习惯和技术文化．对于信息显示的格式和外观要遵守

下列要求：

    s． 信号和控制的物理特征应适合于所有操作员的观察和操作能力；

    b． 对给定动作及监测其结果有关的控制和信息的位置应相互靠近；

    c． 信息的组成应能支持诊断（即便于识别技术系统的重要配置）；

    d． 提供校验显示器可靠性的信息应安排在显示器附近，

    e． 所有装置的颜色、缩写、螺旋方向、图形的朝向等采用的约定要互相一致．

    f． 显示系统的设计应能进行显示系统故障检测及维修，

    B． 装置能力要有裕度，以适应生产和用户面的扩展；

    h． 重复：通常需要把同一个信息显示在现场上的几个部位上。

    在现场设计阶段要考虑在存储器中用户存人重要事件（安装、换油、偏差、偶然事件、事故等）的可能

性。存储器中的这些内容便于使用户跟踪系统的历史。

    再者，通过不同接口传送的信息应互连，尤其是当使用冗余原理时，以确保信息的一致性。

4.6.1.3 手动操作控制装置

    手动操作控制装置的设计和安装位置应该是：

    a． 确保从手动控制装置的位置上能看见动力驱动设备的状态，

    b． 确保装置的功能及状态能对操作员明确地定义及显示出来，

    c． 通过确保系统不同控制部件之间的统一，使手动操作装置的名称、方位等一致，

    d． 控制装置的操作机构的形状、尺寸要适当选配，以确保车间操作员能正确无误地操作它们。

    任何手动控制装置的动作效果应定义清楚。手动控制装置的操作状态必须清晰明显。

4.6.2 人工干预

4.6.2.1 控制和维护作业

    划定及安排干预区域，以保证足够的动作空间以最小风险执行预定任务。

    特别对以下部位要采取保障措施：

    a·对系统进行控制和维护作业的动作区域，应尽可能避免高度的改变和过长的移动，并对交叉部位
要采取防范措施，

    b．对于长时的、频繁的或举高作业的干预空间或平台应考虑人身姿态、体型、环境和作业诸方面、
问题。

    c． 接口配置，中央及分布控制台（固定的或移动的）配里，应能观测到操作部件；并能将操作员间

通信时间制约及通信障碍的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

    d． 工作区及要求专门监视的现场区域的光照度要适于操作。并应注意可见度不受眩光或反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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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在某些场合，还应提供调整光照条件（光的强度和方向）的保障。

    e． 设备的吊环或其他起吊装置和／或现场成形部件以及专用装卸工具的用法，都要便于系统的组

装和拆卸。

4.6.2.2 主要的手工作业

    应用人机工程方法和数据资料，使操作更加容易，并减少干预（修理、维护、检查、编程、操作等）时的

人为差错，以提高安全水平。存在人工干预的各部分的系统部件的设计，应考虑人体特征。诸如：体型、

姿态、体力、动作和体能（ISO 6385)0

    务必要保证操作人员：

    a． 保持正常体位；

    b． 可联络（视觉地及口头地）。

4.7 标志

    系统应提供专用标识，至少应具有以下信息：

    a． 制造商／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b． 系统标识；

    c． 适用证书（有要求的场合）。

4.8 文档要求

    系统文件应按订货时用户和供应商一致同意的语种编写，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清楚详尽的系统说明及安装说明包括设备安装和外部电源连接；

    b． 在系统上可见到的标志的副本（见4. 7);

    c． 系统性能规范；

    d． 外部电源规范；

    e． 物理环境规范（例：光照、振动、噪声声级、大气污染度等），

    f． 潜在危险条件的说明和如何避免的方法（如：闭锁、阻塞、锁住），

    B． 非正常特征如何识别和纠正方法；

    h． 下列有关信息：

          1）编程，

          2）操作，

        3)检测周期，

        4）功能测试的周期和方法，

        5)有关系统的修理和维护指南以及它的安全防护装置，

    1． 维护工作程序记录，以帮助操作者在操作或故障查找时用的推荐性规程，

    .1． 提供各种安全防护装置、相互作用的功能部件的说明，以及危险动作的联锁防护装置的说明，

尤其是相互作用的设备的联锁防护装置的说明（包括各种接线图）；

    k． 当原有安全防护装置暂停时，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和方法的说明；

    ： 控制电路及电源电路连接的接口说明（包括图样）；

    m． 限位装置调整规程。

    系统的操作使用手册应包括其各构成部分的专用操作使用手册。

5 控制系统安全性能设计要求

5．1 概述

    下述要求适用于集成制造系统控制的各个方面（电器、液压、气动、机械等）。

    控制系统的设计制造必须做到无论在自动操作或手动操作时，只要按照技术条件使用，就不会出现

人身安全事故。此要求也适用于总控制系统与单台控制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单台控制系统相互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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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控制系统中的电器设备必须符合IEC 204-1，特别是其中的第9章的规定。

    电源及接地必须按照供货单位推荐的标准。

5.2 干扰

    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必须具有能保证控制功能与控制系统不受干扰源影响的良好的工程措施。

如果能预知风险是干扰引起的，则必须采取隔离措施以确保对控制功能的干扰在机器工作的任何时刻

均不会造成危害．

    干扰源举例如下：

    a． 电磁干扰；

    b． 静电放电；

    c． 射频干扰；

    d． 振动／冲击；

    e． 空间噪声；

    f． 光照笋

    9. 辐射。

5.3 故障对安全性影响的限制

    控制系统的设计、组装、安装、使用虽无法避免系统内的单个控制部件失效而产生停机动作，但是应

保证在故障排除之前，系统不再启动或继续运行。

    此项要求不适用于其失效不会引发危险状态的部件。

    当分析故障时，必须按照下列规定（见图2):

    a． 每次故降不得引发任何人身事故。

    b． 第一个故障未被识别又连带第二个故障也不得引发任何人身事故。

    假设两个独立的故障不可能同时出现，但设计人员必须考虑各种常见失效类型。

    考虑失效是为了在出现失效时保证安全，及／或对某些类型的故障的监测。因此，研究与评估（故障

分析）必须在各种部件的各种失效模式的设定基础上进行。

5.4 安全措施

5.4.1 控制的安全措施

    除5.3的要求外，还必须考虑采用成熟的线路和部件，以及下列一项或多项的安全措施。

    a． 部分或全部地冗余

    电器、电子或液压系统的控制部件的失效保护，通常采用多部件或多路的并联或申联来实现。控制

部件的失效保护不应仅依赖简单冗余。

    部件冗余是使用两个或多个的控制部件并联或申联起来，用以确保可靠运行．因此，冗余器件中某

个失效可能未被监侧到，表面上仍在安全运行。如果冗余部件逐次失效，仍可能出现不安全状况。对此

种单个器件失效的监测和对策是十分重要的．

    b． 采用分布控制方式（按IEC204-1的9.4.2.3)

    c． 降低危险动作的速率（功率）

    采用“减速法”是基于事故出现时，人员能及时从危险区内退出。当没有剪、挤危险时，可以设定危险

动作速度不超过15m/min；当有剪、挤危险时，危险动作速度不超过2m/min。此数据对减速使用的使能

装置也适用。

    d． 监测控制功能

    采用“监侧控制功能”措施（也可用仿真实现）为的是，在确定方式下用固定的时间间隔监测，以决定

如何从风险评估的考虑来识别故障，并当发现故障时应能发出一个安全信号（大多是停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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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使能装置（见6-5)

    采用“使能装置”措施为的是，使用使能装置的人员能发现危险并及时采取直接行动防止事故。

    f． 利用可解锁的单向阀、不经常动作的滑阀的周期性转换动作、压力阀、无弹性作用的脉冲阀。

    在液压或气动系统中可能蓄有可观的能量．必须确保它们不致引起危险动作。积蓄的能量可以被

引发安全功能（如复原动作）。如有必要，应提供防止后继危险（如由于压力下降、主管路关闭、泄漏、管路

破裂等所引起的危险）的附加措施，如机械力锁定，可解锁单向阀等．

5.4.2 附加安全措施

    当单纯的控制上的安全措施不足以防止危险性故障的后果时，必须采取诸如机械安全保护、备用照

明等补充措施。

5.4.3 安全措施的组合

    通常需要把多种安全措施组合使用。安全措施在集成制造系统的每个单机的控制系统设计中确定，

它必须满足安全性并经过风险评估（见4-5)。当系统部件组合中又出现新的安全要求时，应在系统层加

以解决 。

5.5 手动操作控制装置

    各种手动控制装置必须是可迅速找到、易识别、有适当标记或标签的。这些关系到安全的措施必须

安放在能果断、迅速无误地安全操作的位置上。这些装置必须安放在危险区之外，除非是作为安全措施

的某些装置（如急停装置、使能装置等）

5.6 状态显示器

    状态显示器显示系统或系统的特定区域的运行状况。

5.了 系统运行方式的选择

    控制设备至少应提供下列几种运行方式：

    a． 正常（生产）方式：所有正常安全防护装置已连接并投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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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某些正常安全防护装置暂停的运行，

    c． 系统启动或遥控手动启动引发的危险状态已禁止的运行（如：局部操作、电源隔离或危险状况

的机械锁定）。

    运行方式的选择使某些操作（如：编程、校验、维护）可在监控下进行．对操作条件可能带来危险状态

的部位，必须联锁进人危险区的通路。

5.8 安全防护装置暂停的控制措施

    当

    一一设置（见8. 4. 2a)

    — 编程（见8. 4. 2a, 8. 5)

    — 程序校验（见8. 4. 2b, 8. 6)

    — 故障检查（生产周期的故障查找、观测）（见8. 4. 2b,8. 7)

    — 维护（见8.8)

这样的控制方式在安全防护空间以外不能执行操作时，相关的安全防护装置可以暂停，以允许人员进人

危险区．安全防护装置的暂停必须有时限（如los),暂停可以通过可锁定的选择装置，或通过其他具有

同等安全级的装置实现。

    通过其他措施比只采用可锁定的选择装置能达到足够的安全级。

    当人员需要进人危险区时，在控制系统中必须按照第8章的要求提供以下的安全措施：

    a． 握持运行，

    b． 使能装置；

    c． 减速 。

    d． 减少功率．

    e． 手提式紧急停机．

    如上所述，安全防护装置暂停时，不会由危险区外引发危险状态。

    当安全防护装置的防护作用重新恢复后，才有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

    在安全防护装置暂停时为了要给操作人员以帮助，可考虑的方法如下：

    a． 显示与安全有关的能产生危险的功能元件、线路和执行器的状态；

    b． 显示重要要素的状态（例如：工作运行状态、设备器件的位置参数、温度）。

5.9 局部操作

    在危险区中进行设备的局部操作时，必须把此状况通知系统的其余部分。局部操作的方法应设计成

为，允许操作者或其他人在特定区域中局部地操作该区中的设备，但是要能防止任何外部方式驱动该区

域中的任何设备。

    对于进行局部操作的系统或区域，可选择的方式应是：

    a． 位于危险区域以外。

    b． 能够由操作者或者其他指定人员所控制（例如：用钥匙开关或存取密码）。

    处于局部操作中的机器和有关设备必须在系统操作员的直接控制之下。当局部控制时，决不允许由

遥控或外部操作而引发危险状况。

    局部和遥控或外部操作的转换开关自身应不能产生任何危险的状态。

5.10 启动

    只有当与保护区有关的所有安全防护装置已到位并功能化，而且全部正常的操作条件均已满足时，

才能由位于保护区之外的一个控制站启动系统或在系统操作区内的机器或者有关设备。

    当系统（或特定区）要求由几个控制站同时启动时，启动方式必须是联锁的，以防止未达到规定的控

制站数时的误启动。

    反之，当由于安全的原因，系统的某个特殊区域要求是单控制点启动时，其他启动控制应设计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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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启动系统的其他区域，或该区域不能由其他部位启动。

5.11 停机

    每个系统或系统内的区域，至少要具有两级停机：一级是与安全措施有关，另一级是与正常操作的

条件有关。正常操作条件包括所有安全措施。停机功能的实施基于风险评估。

5.11.1 停机功能

    停机功能不考虑相关的启动功能。停机功能必须根据风险评估，按下列类型选择。

    三种停机类型如下：

    a． 类型0：直接切断产生危险状况的执行器电源停机（即非控制停机— 见3.30) ;

    b． 类型1：对产生危险状况的执行器保持供电的控制停机（见3.3)，停机后再切断电源；

    c． 类型2：对产生危险状况的执行器保持电源的控制停机。

    类型0和类型1应按照5.3设计

    根据风险评估，每个区域都将配置类型0或1(或两者都要），按类型0或1停机后，重新恢复正常

供电应不引起危险状况。

5.11.2 紧急停机

    系统应提供一个或多个紧急停机功能，这些功能可适用于整个系统或系统内可清楚分界的区域。

    在系统内可清楚分界区域情况下，各区应有仅供本区使用的紧急停机功能。一个或多个区域处在急

停状态时，此状态应报告给系统（或系统其余部分）。由于清楚分界，一个急停装置动作后，该区域和系统

其他区域之间的接口处不得有任何危险存在。

    凡是急停功能通过电路实现的，必须符合IEC 204-1的规定，而使用液压驱动实现的，还须符合EN

418规定。

    急停电路复位由指定人员进行干预。急停的复位不得引发或重新启动任何危险运动或产生任何危

险状况。

    每个控制站必须有手动急停装置，这种急停装置与可清楚分界的区域相连．手动急停的执行器应符

合IEC 204-1规定。

5.11.3 安全防护装置产生的中断

    安全防护装置（即跳闸装置或联锁保护装置）应与类型0或类型1停机功能相连，在多数情况下，这

些安全防护装置的作用，是系统工程规程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停机功能必须能使系统或其停机部分很

容易重新启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要求根据生产工艺规程不可能实现时，需要有一个操作停机功

能，它可在安全防护装置动作之前动作．操作停机功能应设计为：在生产过程的自然停止点上停机，以避

免影响机器、工件和工艺规程。

    当提供操作停机时，由于安全的原因不可能在任一个生产周期或其中间停止工艺过程时，则必须使

用带有保护锁定的电联锁保护作为安全防护，以防止人员进人危险区，直到生产周期结束和所有危险情

况均排除为止。

5.11.4 操作停机

    操作停机功能是类型2的停机，必须符合IEC 204-1的规定。这一级停机是作为功能性或操作性的

停机，而并不是作为安全措施。

5.12 应急动作

    必须提供在紧急状态下系统器件的动作方式。举例如下：

    二 在断电条件下：

        — 打开滋流阀，使系统减压；

        — 手动松开机械制动器，防止产生附加的危害。

    b． 在供电条件下：

          — 手动：用先导阀／驱动器手动控制各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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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设备开始反向运转。

5.13 电源中断或脉动

    任何电源的中断或脉动应不发生任何危险状态，或者应启动一个直接停机动作。电源的自恢复也不

应产生任何危险状况或者重新启动系统。

5.14 电源断开

    必须提供所有外部电源的断开方式，并应加以标志或标签，以便识别。外部电源应具有带锁定功能

的断开方式。

    整个系统或系统中可清楚分界的区域，应有断开它的各种电源中的每一个源的手段，这些手段应以

使人不受危险的影响和必须具有锁定能力的原则来设置。

    供电设备断开装置的要求见IEC 204-1,

5.15 积蓄能量

    必须提供能够产生危险状态的积蓄能量的隔离、封闭或者控制释放的措施。

5.16 有关安全的参数

    如果超出了有关安全参数的预设限值，控制系统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消除或减少危险。有关安全参

数例如：位移、速度、温度和压力等。

6 系统的设计和安全防护

6.1 总则

    下述安全防护装置，只要能满足5. 3条的要求，均可用于人身安全防护：

    a． 固定或可移动的防护装置；

    b． 配有联锁装置（光束／挡板，压敏垫／压敏块，触觉传感器等）的跳闸装置，

    c． 与人员位置有关的安全措施（如：双手控制，使能装置等）。

    此外，可用诸如示警屏障、示警装置及信号、警告标记和符号、安全标记，以及安全工作须知等措施。

但这些措施除非经风险评估确定，否则不能作为替代防护的措施。

6.2 安全防护要求

    本条规定系统的安全防护的各项要求。

6.2.1 周界的识别

    必须划定或标出系统的周界或系统内各区域的周界。如在周界内存在危险区，则应设置安全防护措

施，以监测或防止人员偶然地进人危险区。人口监测应能防止危险区内的危险性动作的启动，或在人员

遭到危险之前，使危险性动作停止。

    从周界外进出系统的各种通道，应能防止有人偶然地进人危险区。

6.2.2 系统内部的安全防护

    在单机间以及单机与系统其他部件之间有危险之处：

    a． 应设置防护装置，以防止人员进人危险区域；或

    b． 应设置跳闸装置，以监测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监测装置应能防止危险状态的启动，使危险区内产生危险状态的动作立即停止（见5.11.3)，或防

止进人危险区而引起危险状态。

6.2.3 在单台机器处的安全防护

    系统内能使工作人员处于危险之中的工业机器或其他设备，均应按照有关的标准提供安全防护措

施。无标准者，应按照本标准，设置附加的安全防护措施。

6.2.4 手动操作的安全防护

    在调整、编程、程序校验、故障查找、维护及检修工作中，均应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

    在调整、维护以及检修工作时，危险区内的危险状态应由局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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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防护装置

    制定系统的安全防护措施时，应考虑以下各种防护装置形式：

    a． 固定的，只能用工具才能拆除的，

    b． 移动的（如可调的、插人式的、双向的等）；

    c． 带或不带门或通道口（例如：上料／下料）的周界．

    注：防护装置可以单独工作，只有当它与联锁装置或与带有防护锁定的联锁装置一起闭合时才有效。在此情况下，

        即能确保安全防护。

    固定防护装置安装方式应是：

    a． 永久地（如：焊接）；或

    b． 用紧固件固定，必须用工具才能拆除。

    移动式防护装置是用机械方法（如用铰链或滑板等）与机架或邻近的固定器件连接，无须工具即可

拆除。防护装置应联锁，以便启动危险状况的停机装置，防止防护装置开启时危险状况的出现。

    可移动式防护装置必须是：

    a． 其安装位置使人口通向无危险区，

    b． 危险状况消除前，能阻止人员进人危险区域；

    c． 装置打开时，应能阻止危险状态启动，或应使危险区内的危险状态紧急停机起作用，或能防止

人员进人，而引起危险状态；

    d． 不禁止人员从系统内退出。

    保护人员免遭与系统有关的危险的防护装置的设计、制造和应用，应能：

    a． 防止人员无意地从防护装置上方、下方，绕过或穿过防护装置进人危险区域；

    b． 防护装置本身或与系统的其他部件，不会构成对人员的危害；

    c． 有明确地确定的保护状态位（如：使用校链、挡块、轨道等）；

    d． 提供对工作区域的可见性，以适应特殊操作；

    e． 防护装置其安装方式应使其不能轻易地移动，并应连接到固定的表面上；

    f． 设计采用的材料及强度可保护人员脱离与系统使用有关的危险，并能经受住正常的操作和环

境力 。

6.4 联锁和保护跳闸装置

6.4.1 联锁装置

    联锁装置应按5.1条款要求设计制造。与防护装置一起工作的联锁装置在使用时，应按如下安装和

调整：

    a． 控制系统通过联锁装置，在防护装置闭合之前，或必要时在复位前（见6.4.3)，应能禁止系统

或由联锁装置控制的部分系统的正常运行．

    b． 联锁装置闭合应不启动正常操作。启动应是操作者的周密考虑后的操作（见5.10).

    c． 在危险已消除，防护装置处于闭合锁定前（带防护锁定的联锁保护）。或是系统正在工作时打开

防护装置，均给出类型0或类型1停机功能（联锁防护）。

    d． 重新建立联锁后，只有当重新启动不会引起其他危险时，才能从停止状态重新启动系统或部分

系统 。

    e． 在可能接近危险之前，电源中断足可以消除危险。在如电源中断还不能立即消除危险时，联锁

系统应备有保护锁定或制动装置。

    f． 在可能全身进人安全防护空间，且又不能安装复位装置之处，必须有一个能证实确实无人处在

安全防护空间内的良好的可见性附加措施，以防止有人在安全防护空间内时重新启动。

    9． 用来防止一种危险的联锁功能（如该危险状态的停机）不得引起不同的危险，如将有害物质释

放到工作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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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特定用途的联锁系统的优先选择应考虑到风险评估（见4-5)，以及打开移动式防护装置进出（即

人工干预）危险区域的频度：

    a. 经常进出（如在操作区域内的工件的上下料）的移动式防护装置，应选带有双重部件和／或监控

的联锁装置；

    b． 不经常进出（如，进行调整或维修）的移动式防护装置，可在原有的安全设计水平上选择联锁装

置。

    与联锁装置（联锁防护装置）有关的防护装置应是：

    a． 在防护装置闭合前，被防护装置控制的危险功能不能运行．

    b． 如正当被防护装置控制的危险功能运行时打开防护装置，必发出停机指令。

    c． 当防护装置闭合时，被防护装置控制的危险功能可以运行，但是，防护装置闭合本身不启动该

运行。

    与联锁装置及防护锁定装置相关的防护装置（带防护锁定的联锁防护装置）应是：

    a． 在防护装置闭合和锁定前，由防护装置防护的危险功能不能运行。

    b． 在防护装置防护的危险功能的伤害风险过去之前，防护装置一直保持闭合锁定。

    c． 防护装置闭合并锁定后，被防护装置罩住的危险功能可以运行，但是，防护装置的闭合本身并

不启动该运行。

6.4.2 保护跳闸装置

    在设计系统的安全防护装置时，应考虑以下各种形式的保护跳闸装置，但并不局限于此：

    a． 压敏垫和压敏块，

    b． 电敏保护装置（如，光束和挡板）；

    c． 触觉传感器。

    保护人员免受系统伤害的保护跳闸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能监测通过由保护装置防护的平面或区域进人危险地区的人员。

    b． 有一个最小可识别目标灵敏度，使外形或质量等于或大于此值的物体在敏感区内不论从任何

地方、以任何姿态进人，都可被监测到．

    c． 安装位置距危险状态一定距离以使人员到达危险区域之前，危险状态业已消除。

    d． 应能阻止正在开始的危险状态，或能引发危险状态的紧急停机，或者在危险状态可能影响到工

作人员之前，启动危险状态的停机动作。

    e． 保护跳闸装置本身不应产生危险。

    正常运行的重新启动，必须是设备的中断已清除，并且有复位要求（见6-4.3)时，然后通过正常方

法再次启动系统（见5.10).

    所有未被保护跳闸装置防护的进入危险区域的人口处，均应由其他的安全防护装置加以防护。

    如有工件、材料、零部件进出系统的危险区，允许防护装置采用暂停功能。

    设备或其接口应具有能直观地显示其在用、正常运行、暂停以及发现有人闯人等状态的措施。

    物理环境或系统正常工作条件的改变都不应对闯人监测功能有不良影响。

    需要调节或带有任选件或任选功能的装置应设计制造成调节或任选特征都是可监视和／或锁定的。

    装置应有一个最大响应时间限度，且不应由于物理环境条件的调整或改变而受到不良影响。

    应将保护跳闸装置设定为：在危险已消除或已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能防止进人危险地点。

    在可能全身进人安全防护空间且不能设置复位装置之处，必须有一个能证实确实无人处在安全防

护空间内的良好的可见性的附加措施，以防止有人在安全防护空间内时重新启动。

6.4.3 复位

    可能全身进人的地方，须有联锁或其他保护装置的复位。复位是启动运行前的必备条件。

    复位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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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保证所有安全功能和保护装置均有效；

    b． 不启动运动或危险状态；

    c． 是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手动操作；

    d． 是机器系统所有启动功能的准备动作；

    e． 在机器的正常运行状态中复位功能不起作用。

    手动操作的复位装置应放置在危险区域外，从该处有良好的可见度，以检查危险区域内是否有人。

    作为例外而允许设在安全保护空间内的复位，是紧急停机装置和使能装置。

6．5 使能装置

    当把使能装．置作为系统的部件时，应将使能装置设计成：只有将其操作到一个即定位置时，才允许

运动或其他危险状态的启动。在任何其他位置，均应安全地停止危险状态。使能装置本身的操作不启动

危险状态。

    当需要使能装置时，它应与类型。或类型1停机装置相连接（见5.11.1)0

    使能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人机工程原理，必须防止能被简单动作而消除。

    使能装置的形式：

    二位：

    a． 位置1：开关的断开功能（操作机构未推进）

    b． 位置2：使能功能（操作机构已推进）

    三位：

    a． 位置1：断开功能（操作机构未推进）

    b． 位置2：使能功能（操作机构推至中间位置）

    c． 位置3：断开功能（操作机构已推过中间位置）

    当从位置3返回到位置2时，使能功能应不被激活。

    也可采用能提供同等安全水平的其他方案。能满足5. 3条要求的握持运行控制器，可能是使能装置

的 一种替代方法，可用于同样的用途。

6．6 警告装置

    安全防护装置可附加警告装置。但是，除非经风险评估确定，警告装置不能替代安全防护装置。

    警告装置通过触觉、视觉或音响等显示或通告系统内即将发生或已发生的危险。警告装置可包括

（但不仅限于）如下：

    a． 触觉的

          1）挡板

          2）链或绳

          3)栅栏

    b． 视觉的

          1）标牌

          2)地面标记

          3）灯光（持续、闪烁、旋转）

    c． 音响的

          1）铃

          2)喇叭

          3)哨子

          4)警笛

    警告装置应设计、制造和设置成为：能够对即将发生或已发生的危险提供一个可辨别的显示（如闪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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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闪光的使用及频率见IEC 73 0

6.了 安全标记

    安全标记（如标牌、符号、标签、警告涂料）必须是用耐久材料制成，易懂，能表现一种与周围环境的

强烈对比，并以牢固耐用的方式应用（见GB 2894),

    存在潜在危险（如存在剩余能量，或需标出的保护地区）的场所，应设置安全标牌。

6.8 安全操作规程

    对于系统寿命期的某些阶段（如交付试车、程序更改、清扫及维护等），实际上不大可能设计出完善

的、充分的安全装置来防护每一种危险，尤其是，某些安全装置此时可能暂停的地方。对此必须将适当的

安全操作规程详尽地载人操作手册之内。

6.9 装料卸料口

6.9.1 总则

    本条规定供物料进出系统的，小到足以防止人员进人的开口。对于大到人员可以进人的开口，应执

行6.2条的要求。

6．9．2 人工装卸料

    在工件的人工装卸过程中，工作人员应不处在危险状态中。

6.9.3 自动装卸料

    在自动装卸料过程中，工作人员应不必到达危险点、区，并应不处在危险状态中。

6.10 停机时间／距离

    当与安全有关时，供货人应说明停机时间或停机距离（或二者）。

7 培训、安装、交付试车及功能测试

7.1 总则

    本章规定系统投人正常运行前的人员培训以及安装和功能测试的措施及要求。

7.2 培训

    应制订为了安全地使用集成制造系统所必需的操作说明书。

    用户应保证，对系统进行编程、操作、维护或检修的工作人员均经过适当的培训，并证明其具有安全

地完成其任务的能力。培训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有关标准的安全操作规程和系统及其部件供应者的安全建议的介绍。

    b． 所承担的任务的明确规定。

    c． 在执行所承担任务中所用到的所有控制装置及其功能的识别和解释。

    d. 锁定过程的识别和说明。

    e． 与所承担任务有关的危险的识别。

    f． 对识别出的危险所采取的安全防护方法（包括安全操作规程）。

    9． 功能测试的方法或者保证安全防护装置正常地起作用的方法。

    h. 测试方法，或者保证安全防护装置和联锁机构正常地起作用的方法。

了．3 安装

    系统应按照制造厂的要求，用危险分析和风险评估所确定的安全防护方法进行安装。用户应查阅安

全要求，保证在交付试车之前，各种装置的安全防护措施均已实施。

    如果在交付试车和功能测试之前，安全防护措施尚未完成，则在工作之前，应采取临时性危险区域

标明措施（如标志、示警屏障、警告标记等）。

了.4 交付试车和功能测试

7.4门 交付试车

    应复查各种安全要求，以保证在交付试车前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确已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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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制造系统、系统的局部或单元安装和测试时，若按本标准所要求的安全措施实际上难以做到

时，则至少实现以下各种要求：

    二 确定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b． 只允许指定的人员进人危险区。

    c． 紧急停机功能必须有效。

    d． 标明（如标志、示警屏障，警告标记）危险区域。

    e． 利用锁定装置，以防止无意的操作（如按键、踏板等）。

        — 提供个人防护器材，并保证其使用。

        — 提供营救措施（见5. 12),

7-4--2 功能测试

    应遵守制造商的系统功能测试说明书。初始启运过程至少应包括以下事项：

    a． 通电前检查：

        1)系统及其各台机器及相关设备均已安装妥当、稳定。

        2)电气连接是正确的，电源的各参数（即：电压、频率、干扰电平）均在规定范围内。

        3)其他的公用设施（如水、气、煤气）连接正确，并且有关参数在规定范围内。

        4)外围设备已相应地连接上。

        5）建立限定空间（当需要时）的限位装置已安装好。

        6)安全防护措施已经实施。

        7)物理环境（如照明和噪音水平、温度、湿度、大气污染物质等）符合规定。

    b． 通电后检查：

        1)能否断开并隔离外部电源。

        2)其他的安全防护方法（如示替屏障，警告装置等）是否到位。

        3)安全防护和联锁功能是否符合预期规定。

        4)启动、停机以及工作方式选择（包括琴键开关）等控制装置功能是否符合预期规定。

        5)每台单机的动作和限位符合预期规定。

        6)示教和数据记忆功能工作正常。

        7)在减速方式下（在能应用的地方），作功能测试的全系统或部分系统工作正常，并具有加工

            产品或工件的能力。

        8)在正常工作时，系统运行正常，并具有以额定的性能完成预定任务的能力。

8 使用和注意事项

8.1 总则

    本章规定正常操作和手动操作中的安全要求。

8.2 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只有经过对系统有关危险情况及安全措施培训过的人员才准操作系统、进人操作区或接触单机。

8.3 正常操作

    只有在以下条件都满足的地方，才允许对全系统、部分系统或单机进行正常的启动操作：

    a． 已选择了正常的操作方式（见5.7);

    b． 有关的安全防护装置已就位，并已发挥其作用（不是暂停），

    c． 无人进人安全防护空间；

    d． 遵守正确的安全操作规程。

    从以下所述的任何其他一种操作方式返回到正常操作方式之前，都应满足以上各项条件。

    危险状态的启动应通过警告信号（示警声／或光）公告。必要时，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所有人员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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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危险区域。

8.4 手动操作

    凡是6.2条中描述的安全防护要求实际上可以做到的地方，手动操作（例如：调整，编程、程序校验、

故障查找、维护和检修，以及故障排除）均应在安全防护空间外面来进行。

    必需要有人在防护空间内完成手动操作时，则可按照5. 7和5.8条，通过操作状态的选择，暂停安

全防护装置（如门联锁，到位传感装置）的保护有效性，并按5. 8条提供经风险评估确定的附加完全措

施。

    当工作人员有必要进人到防护空间内进行手动操作时，必须提供附加的安全措施（按5.8条所述）。

这包括按5.4.1条的速度的启动运转，以及高于5.4.1条所允许速度的启动运转。在手动操作过程中，

所有需要在防护空间内停留的人员均应对他们提供适当的安全措施（见表1)0

8.4.1 减速运行的安全措施

    凡按照5.4. 1条减低速度的地方，应用下列方法对危险运动进行控制：

    a． 按5. 3条的握持运行及紧急停机，或

    b． 三位使能装置（见6.5)，或

    c． 二位使能装置（见6-5)及紧急停机。

    在减低速度不能满足5.3条要求的地方，仅应提供上述的b或c,

    如能达到同等安全水平，可用其他的解决方法。

8.4.2 不减速运行的安全措施

    a． 编程和调整（设定）

    当需要以大于减速运动的速度启动危险性运动时，只允许使用固定的握持运行装置，并带有紧急停

机装置配置，当存在危险时，编程员不能操作设备．

    b. 程序验证和故障查找

    当速度不满足5.4. 1条要求时，只允许使用下列之一的方法操作机械运动：

    三位使能装置（见6-5)，或

    二位使能装置（见6-5)和紧急停止装置，或

    能保证人员处在无危险区域内的保护装置（如使用双手控制）。

                      表 1 当工作人员在防护空间内时，可能的安全措施汇总

I} 2  4'}                            5. 4.1 0411}                                       8.4.18.4.1W f'   iaE                                        8.4.1ME F* -A -A                                       8.4.1寸c Ik 5. 4. 1 M   18. 4. 2a8. 4. 2a8. 4. 268. 4. 26
8.5 编程

    如能实现，应减速进行程序编制（见8.4)0

    应尽可能地保留任务程序及一切修改的记录。

    存储在可转移介质（如纸、磁盘等）上的程序数据，不使用时应存放在具有适当保护的环境内。

8.5.1 编程前

    在进人到防护空间之前，要求程序员先选择出编程的工作方式。不可能使用自动操作。

    程序员应目视检查系统和防护空间，以确保不存在会引起危险的外部条件。

B-5.2 编程中

    在编程过程中，只允许程序员进人保护空间内，并应满足以下条件：

    a． 被编程的系统或部分系统应处于保护空间内的程序员的单独控制下。



                                      GB 16655一1996

    b． 必须使用悬挂式操作盒控制。

    c． 被编程的系统或部分系统不应对会引起危险状态的任何远程指令或状态作出响应。

    d． 安全防护空间内其他设备会带来危险的运动，或是应加以阻止，或是处于程序员的单独控制

下．处于程序员控制下时，要求程序员有周密考虑的操作动作，使其动作与启动运动分开。

    e． 所有紧急停止装置均应保持其功能。

8.6 程序验证

    程序验证应先减速进行（见8.4)0

    在特殊情况下，必需应在全运行速度（或任何不符5.4.1条的其他速度）下检查系统或系统各部分

的运动情况，而且有一个或多个安全防护装置被暂停使用时，只允许通过按键的操作来消除减速。

    8-4-2b的条件必须执行。

8.7 故障查找和生产过程的观测

    应按照操作说明书和使用手册中的资料来进行故障查找。

    在故障查找时，若需暂停一个或更多个安全防护装置来观测以工作速度进行生产周期时，只能通过

一个操作键的动作或其他有相同安全级的装置的作用来进行操作。

    8. 4. 2b的条件必须执行。

8.8 维护和检修

    系统应有检查和维护程序，以保证系统预期的连续运行。检查和维护程序应参照系统供应者和系统

各部件供应者的建议。

    对系统进行维护或检修的工作人员必须经完成承担任务所必要的操作培训。

    只要实际可行，应尽量将单机及相关设备定位于预定的位置，使维护和检修工作能在危险区域外进

行 。

    当必需在危险区域内进行维护和检修工作时，所有会引起危险状态的能源均须采取锁定步骤（包括

释放能量措施）予以隔离。

    为了防止从系统的邻接部分或单机来的危险，应采取与手动方式所必须使用的措施相同的附加安

全防护装置（见5.7).

8.9 故障排除

    当必须在安全防护空间内部进行故障排除时，应在可靠的断开后（如有可能加以锁定）进行。应采取

附加措施以防止错误的危险状态的启动。

    在故障排除过程中，在系统的其他部分或邻接系统的机器或邻接的机器可能发生危险时，也应使这

些设备退出运行状态，并防止其意外启动。

    应利用说明书和警告标记提示对不能被完全观测到的系统的故障排除的注意。

8门0 维护和检修后的系统重新启动步骤

    硬件、软件或任务程序修改、检修或维护后，系统（或已修改的系统部分）正常运行的启动过程至少

应包括下列步骤：

    a． 通电前检查对硬件的任何改动和增加部分。

    b． 对系统（或已修改的系统部分）的正常运行进行功能测试。

    正常运行的启动，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均已撤离危险区域，安全防护装置起作用，已返回到它的保

护位置并复位，然后通过正常的启动方法启动系统（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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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典型的集成制造系统示例

                                              （参考件）

A1 简单的集成制造系统

              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一 ’4 酬黑撇蘸黝 、

    I     r.--i1  I               lot ｝:r--       I

    I ； 白 1！ 一12 一 I
    ！<0C／洲 ！滋从 I     K 一 I
    1 丫夕嘴／ 牙刁一之曳一卜、 一f“｝11｝ I
    1 /  \i l' } ． 曰 、＼ 、 I
    11 1 笼   11- 曰 ＼ I       10                                    I

    1 1 ／‘ 曰 ，2 ＼ I＿ I。I

    11／ 曰 ＿ ＼I      I
    I！1 志尖 在吐）卜二1 ！

    I IL＿＿＿＿＿＿＿＿一彩搭闷俐 ．、女冷乃＼ 6 I
    1 1                   3一一 必径妙卿、 F)a-'lJ I

    I I- 17       w 、、、 ／I＼一 I
    I I一 ,． I'M 、、 、、、＿／ 115--   I
    I二二厂 ／ I，，II             I       I
    I   10 一 I

    1    I二口 I
    L＿ ＿ ＿ ＿ ＿ ＿ ＿ ＿ － － － － 一 ＿ ＿ ＿ ＿ J

                                  图A1 简单的集成制造系统

                      1一工件沼一机床；3一工业机器人雌一末端执行器币一下料台；s一上料台，

                7一系统控制器；8一机床控制系统，9一机器人控制系统，1。一紧急停机装置，
              11-警告装置。12一危险区，13一带联锁门的屏障;14一周边标志（标语或屏障）；

              15一可移动防护装置或电敏保护装置；16一联锁门，17一联锁装置;18一屏障或电敏保护装置

      图A1表示其周边标志、带可移动联锁防护装置的固定防护（带联锁门的屏障）占位传感器及警告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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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系统整体、系统分部及机器

IEA
                      ． 系统分部 1 ）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1

              I               I                            I
                1 系统整体 1
                尸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图A2 系统整体、系统分部及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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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调整和维护用的附加安全措施示例

号
                            图A3 调整和维护用的附加安全措施示例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自动化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Ho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自动化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起草。


